
個案研討： 健保詐領詐騙案 

 

       

 

以下為數則新聞報導，請就此事件加以評論： 

⚫ 黃姓醫師多年前在嘉義市開設診所，透過在銀行擔任主管的侄子，向

銀行員工索取健保卡，登載不實的就醫紀錄詐領健保給付上百萬元。

中央健康保險署提醒民眾，將健保卡交給他人使用有觸法疑慮，建議

查看健保快易通 APP，了解自己的就醫紀錄。 

 

健保署每年會查到 10 來件民眾冒用親友健保卡就醫案件，大多發生在

外籍移工、外籍配偶或通緝犯，也有民眾是為了取得額外的管制藥

品，類似情況遭健保署查獲，會被要求繳回所使用的健保金額，還會

被移送檢調偵辦、可能背上刑事責任。 

 

政府下個月即將發放五倍券，領取時需使用健保卡。健保署呼籲民眾

不要將卡片借給他人使用，平時也不要將健保卡留在醫療院所，以免

權益受損。   (2021/09/15 中國廣播公司) 

 

⚫ 近日有不法分子利用健保署名義，以電話語音系統通知民眾：因其濫

用健保資源，將在近日內鎖卡，若有問題請按「9」由專人服務等語之

手法詐騙，請民眾注意，本署不會無故鎖卡也沒有此項要求按「9」回

復詢問之措施。  (健保署網站) 

 

⚫ 嘉義一名黃姓醫師涉嫌詐領健保費，以盜刷健保卡、虛報點數等不實

方式，自民國 99 年迄今不法獲利近 6 千萬，檢調昨(4)日前往該醫師執



業診所搜索，查扣相關物證，訊後認黃涉犯偽造文書、詐欺罪，向法

院申請羈押，今天上午開羈押庭後，聲押獲准。 

 

據了解，該名黃姓醫師從民國 99 年起，明知其診所患者符合開立連續

處方箋資格，卻要求患者仍須每月就診，再以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方式

申報。 

 

該診所又利用民眾前往注射流感等疫苗時，趁機盜刷健保卡，偽造不

實看診紀錄；還針對部分重症病患，未進行居家訪視卻虛報點數、詐

領費用。初估 10 餘年來，不法所得近 6000 萬元。  (2021/08/05 台灣

好新聞) 

 

⚫ 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針對近期詐領健保案件進行分析發現，有少

數醫事人員或民眾勾結保險黃牛，以不實的診斷書與病歷，據以向商

業保險公司申報保險理賠，並由醫療院所詐領健保給付之情事，類此

重大詐領健保案件有明顯增多情形，健保署今(22)日重申，該署對此不

法勾當會加強查察，而且嚴懲不貸，並呼籲各醫事團體要求所屬會員

自重及自律，避免少數人因個人私利而破壞醫界長久建立之形象。  

( 2016/11/22 中央健保局 ) 

 

 

傳統觀點 

 

⚫ 健保本來是一個好制度，但是也常發生詐領、詐騙……等案件，如何

健全法規及嚴格稽查也不能忽視。 

 

⚫ 因為民眾(尤其是獨居老人)健保卡等於是保命符，所以一旦接到健保

署語音來電通知欠費、違規使用、被冒用、被鎖卡……等原因要停

卡，都會很緊張，急著照詐騙電話指示操作因而受騙的案件頻傳，已

變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管理觀點 

 

    台灣的健保制度在國際上相當令人羨慕，可是其中還有許多可改進之處，

受害方有健保局、保險公司和一般民眾。雖然治安機關及健保局一再呼籲民眾

接到不明電話一定要事先查證，並聲明不會無故鎖卡也沒有此項要求按「9」回

復詢問之措施，發現有問題要立即檢舉，可是還是效果不彰並沒有什麼改善。



試以被害人的立場想想，當通知你欠費、被盜用、被不當使用……等要鎖你的

卡，這算是「無故」嗎？如果要查證不是給你電話號碼或按「9」回復詢問，這

不是理所當然的嗎？所以這種呼籲是根本沒有用的，一定要再想想其他的辦

法。 

 

健保相關弊案可分為下列幾類： 

 

一、民眾將自己的健保卡借給他人或冒用他人健保卡 

 

大多發生在外籍移工、外籍配偶或通緝犯，也有民眾是為了取得額外

的管制藥品或為了定期領到免費的小禮品。 

 

二、醫療機構串連民眾詐領健保局的健保費 

 

醫療機構以各種方式(利誘、權勢……等)收取民眾的健保卡，然後經

常的登載不實的就醫紀錄長期詐領健保給付。 

 

三、醫事人員勾結民眾或保險黃牛詐領保險公司的保險理賠金 

 

以不實的診斷書與病歷，保險黃牛據以向商業保險公司申報保險理

賠，開立的醫療院所則可詐領健保給付。 

 

四、詐騙集團冒用健保機關以謊言詐騙民眾的財物 

 

利用民眾不了解健保局法院等作業流程、懼怕檢警單位調查的公權

力、擔心自己被牽連涉入不法……等詐取民眾財務。 

 

 

    前三者是健保制度本身設計上的漏洞，可從修法、內部稽查、大數據分

析、加大罰則……等方法來改善，因為鑽這種漏洞一定會出現醫療事件不合理

或申報異常的現象，尤其是隨著經驗的累積，漏洞應該愈來愈少。如果類似的

弊端一再發生，就表示沒有找到癥結或者是內部存在共犯集團。另外，對於在

知情下將自己的健保卡借給他人，自然應該擔負相應的法律責任；嚴格規定醫

療院所不得以任何理由代管民眾的健保卡，如被查獲將回溯追查報銷帳冊，並

提供民眾自己及授權的直系親屬使用健保卡查詢醫療記錄，如有異常檢舉因而

破獲大案就給予適當獎勵。 

 

    第四種詐騙手法，主要是針對老實人，尤其缺乏年輕人共住的年長者。雖



然一再的呼籲要事先查證，可是事實證明效果有限。為什麼會這樣？首先我們

要知道，所有受騙的受害者都是相信對方是要幫忙自己的，會起疑心的話就不

太容易受騙。甚至受騙人跑到金融機構匯款時，對行員甚至員警的當面勸說也

不相信。我們站在當事人的立場想想，一般民眾接到這樣的電話心理一定很著

急，身邊若沒有親人諮詢和幫助，再加上對方語帶恐嚇(例如偵查不公開、不可

告知他人、涉入刑事犯罪……等)，只好自以為聰明的按對方提供假的連絡方式

查證，如果對方再掌握了正確的個資，就更容易上當。那有什麼其他的方法

嗎？ 

 

    首先，要宣導：「任何政府機關禁止用電話或手機網路通知等方式辦理業

務」，凡有接到這種電話的就檢舉，若因而破獲大案還可以得到相應的獎金。而

且要明確保證，若是個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自己的資料或證件被歹徒盜用時

是完全不必負擔法律責任的。這個觀念可以透過公益廣告及年輕人告知長輩，

成為全民共識。 

 

再者，要求提供詐騙管道的通訊業者或網路平台，平時就要使用大數據的

方式分析，調出異常用戶訊息，並有責任複查開戶資料是否真實，如有異常就

要主動通報治安相關機關進一步查驗。其實這種做法在醫療機構早就施行了，

規定基層醫療單位如發現異常或特定疾病就要通報是一樣的。更何況通訊業者

明明就可以掌握這些訊息，若放任不管豈不就是詐騙案的「共犯」？ 

 

同學們，關於本案你還有什麼點子或想法，請提出分享討論。 


